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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建建议复〔2022〕4 号

关于对县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
第118号建议的答复

陶莲芳代表：

您提出《关于给予 2017年、2018年拆除重建户未纳入政策

补助的建议》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经 2022年 5月 31日与您面

商同意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建议中关于“对 2017 年、2018 年已拆旧重新户也能享

受到政策补助”的建议办理

（一）2017、2018 年危房改造政策背景

根据《中共昆明市委、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危

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的意见》（昆发〔2015〕16号）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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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认真落实中央、省、市、农村工作会议和脱贫攻坚工作会议精

神，着力推进改善农村危房改造领域短板，改善人居居住环境，

全面落实脱贫攻坚“两不愁、三保障”住房安全有保障目标任务

圆满完成。2017年、2018年住房安全有保障严格按照“越困难、

越危险、补助越多”的分类、分级补助要求，突出“两就三最”

农村危房改造基本政策。实施危房拆除重建对象按照优先帮助住

房最危险、经济最贫困农户、解决最基本安全住房，以居住在危

房中的农村“4类重点对象”为主，重点实施“建档立卡”贫困

户“保命房”为重点，兼顾安排一般贫困危房户的顺序进行政策

补助。

（二）实施危房改造政策指导基本原则

1.坚持政府引导、农户自愿。在加强政府支持和社会扶助的

同时，充分尊重农户意愿，做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确保农户真

正受益，最大限度调动起广大农民群众自力更生建设美好家园的

积极性和主动性。

2.严格执行中央、省级补助资金使用范围。中央、省级补助

资金集中用于 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，严禁将中央和省级补

助资金摊薄，用于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计划任务。

3.严控建房面积，保障基本住房需求。凡是拆除重建农村危

房并享受政府补助资金的农户，新建房屋按照 1至 3人户控制在

40-60 平方米内，且 1 人户不低于 20 平方米，2 人户不低于 30

平方米，3人户不低于 40平方米，3人以上户人均建筑面积不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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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18平方米，不低于 13平方米。兜底解决的特困户，改造房屋

的建筑面积按下限标准控制。

4.推行适宜的改造方式。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，按照“一户

一表、一户一方案、一户一承诺，一户一协议，一户一清单”的

要求，大力推广加固改造方式。C级危房原则上采用加固改造方

式。D级危房通过加固改造可以达到抗震要求的，应当采用加固

改造方式；D级危房通过加固改造达不到抗震要求的，应当拆除

重建。各镇(街道)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修缮加固比例不得低于改

造目标任务总户数的 50%。

（三）分类实施、严格对象审核审批程序

2017、2018 年危房改造年度指标是根据当年年初各镇（街

道）上报的危房改造计划、任务争取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进行分

配，不是按照改造多少户上级给多少户的配套补助指标实施，补

助对象和补助标准严格按照“4类重点对象”危房改造实行精准

审核、审批、公示和公告制度实施改造。即：户申请、村评议、

乡审核、县审批，每一环节的结果要进行公示；对不符合补助对

象坚决不予补助，做到危房改造四公开原则（危房鉴定标准公开、

改造标准公开、补助对象公开、补助标准公开），接受群众评议

和社会监督。

（四）补助对象精准审核审批

对补助对象存在以下四个方面中的任何一项补助标准的，均

不列入农危改补助对象名单。1.工商注册信息。经查询在市场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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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管理局注册企业或商铺的营业执照注册资金在 10 万元以内

的，可以列入农危改补助对象；注册资金超过 10 万元的则一律

不列入农危改补助对象范围。2.商品房登记信息。经查询在房地

产管理所登记购买过商品住房及有安全住房的一律不列入农危

改补助对象范围。3.公职人员信息。经查询在县财政局领取国家

工资，属于公职人员的一律不列入农危改补助对象范围。4.车辆

登记信息。经查询在车辆管理所登记的凡是属于经营性用车（面

包车、货车）的，可以列入农危改补助对象；凡是属于享受型轿

车类车辆的则一律不列入农危改补助对象范围。

二、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年度下达实施任务指标数不足

实施农村抗震安居工程建设政策与当年度改造目标任务、指

标不匹配，严格按照年度省委、省政府出台政策、下达“4 类重

点对象”指标任务执行，资金政策按照任务指标 1:1 配套精准实

施。

（二）跨年度实施配套政策调整

2017-2018年实施危房改造对象更精准、目标更明确，主要

以解决脱贫攻坚“4类重点对象”贫困户为重点的住房安全有保

障任务指标实施，省、市无配套安排一般户改造资金补助政策。

2019年继续推进实施动态新增“4类重点对象”及“非 4类

重点对象”的农村危房改造，对农村危房改造的一般农户对象不

再享受中央、省、市资金补助政策及资金支持普惠政策；对非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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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重点对象有能力建房户，以政府引导，鼓励其自行改造。明确

非“4类重点对象”中目前居住在最危险房屋的危房户或者是无

房户。1.有其他安全住房、门面房及其他经营性用房的；2.常年

外出务工或经商，农村住房虽为危房，但自身有能力改造而又不

自己改造的；3.有家庭成员或户主的父母、配偶、子女为国家公

职人员的；4.购买了价格３万元以上机动车的；5.在工商部门注

册登记公司、企业并实际开展经营活动的。

2020年-2022年在优先保障动态新增“4类重点对象”贫困

户及抗震设防烈度不满足抗震设防要求的农户农村危房改造，通

过以补代奖的方式，引导和鼓励农户主动自主建设，持续深入推

进农房抗震改造试点实施，逐步消除农村 C、D级危房。对具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农户不得列为改造对象：已享受危房改造政策扶

持且达到“安全稳固、遮风避雨”标准的；一户多宅且有安全住

房的；已在县城或其他地方购买商品住房的；家庭成员或户主的

父母、配偶、子女为国家公职人员的；各类违建或宅基地未经相

关部门批准的农房不得纳入改造范围。

三、下步工作建议

(一）加大农村抗震安居工程建设政策宣传力度，增强群众

对当年度农村危房改造资金补助政策的理解和支持，营造良好社

会氛围，及时疏导化解矛盾纠纷，积极鼓励和调动群众按照“新

房新村、生态文化、宜居宜业”的新农村建设要求，参与抗震安

居工程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开展自筹自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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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根据政策指导及实施任务指标下达，积极争取中央、

省、市农村抗震安居工程建设配套补助政策、资金支持，力争逐

步推进危房改造改矛盾化解、存量销号，实现住房质量稳步提升。

感谢您对我县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支持和理解，希望今后继

续对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。

联 系 人: 顾跃强

联系电话：68861617

附：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反馈表

富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2 年 5 月 31 日

抄送: 县政府目督办，县人大人事代表委

富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31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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